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	院区
	位置
	型号
	模组尺寸
	面积
	单位

	西区
	西区大学术报告厅显示屏
	室内P4
	480*240
	29
	平方米

	
	西区2号学术报告厅显示屏
	室内P3
	480*240
	10.05
	平方米

	
	西区住院部户外显示屏
	户外P8
	256*128
	9.5
	平方米

	
	西区行政楼户外显示屏
	P10双色
	320*160
	9.29
	平方米

	
	西区健康管理中心显示屏
	室内P3
	192*192
	7.1
	平方米

	
	西区门诊大厅二楼护栏外
	室内P3(曲面)
	320*160
	25.5
	平方米

	
	西区急诊分诊
	F5.0双色
	304*152
	1.46
	平方米

	
	西区门诊大厅挂号收费处外
	室内P4
	256*128
	10.5
	平方米

	
	西区门诊二楼采血处
	F3.75双色
	300*160
	2.52
	平方米

	东区
	东区门诊大屏
	室内P8
	400*200
	12.76
	平方米

	
	东区门诊一层检验
	F3.75双色
	304*152
	6.3
	平方米

	
	东区门诊一层收费处
	室内P2.5
	320*160
	3.6
	平方米

	
	东区门诊二层药房
	F3.75双色
	304*152
	3.06
	平方米

	
	东区会议室
	室内P2.5
	320*160
	21.52
	平方米

	
	东区导医台
	室内P2.5
	320*160
	1.85
	平方米

	
	东区二楼门诊药房
	F3.75双色
	300*160
	2.52
	平方米

	东西区LED屏面积合计
	159.05
	平方米

	本项目LED显示屏三年维保包含所有材料配件、控制软件等。


二、服务要求：
2.1维保内容：显示屏体及控制系统的维保及技术服务。
2.2维保期：三年。
2.3维保时间承诺：维保设备发生故障后，投标人应在1小时内响应，2小时内赶到故障现场进行维护服务，24小时内解决问题（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同意延期修理的除外）。每月至少安排一次例行检查，并记录文档资料。如遇医院有重大活动，必须到场做好保障工作。
三、项目管理要求：
1、项目实施进度要求
本项目主要维护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东西区院内区域LED显示屏，维护周期为24个月。
2、项目维保人员
为保证屏幕的正常运行，响应人需指定专业人员对接LED技术问题，要求该人员有3年以上维修经验，具备分析、处理故障的能力。该人员需长期对本项目负责，如发生人员更换，需提前通知院方。
3、 设备材料要求
为保证维保质量，响应人投标时需携带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维修设备参加：热风枪焊台、万用表、网络测线仪、常用灯珠芯片、5V开关电源。
4、文档资料管理
文档是保证项目实施连贯性的重要保证，响应人需要提供完善的文档，并对项目进行过程中的文档进行有效的管理，接受采购人对维保各阶段评估分析和监督管理。
明细报价表

	院区
	位置
	型号
	模组尺寸
	面积
	单位
	单价
	小计

	西区
	西区大学术报告厅显示屏
	室内P4
	480*240
	29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2号学术报告厅显示屏
	室内P3
	480*240
	10.05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住院部户外显示屏
	户外P8
	256*128
	9.5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行政楼户外显示屏
	P10双色
	320*160
	9.29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健康管理中心显示屏
	室内P3
	192*192
	7.1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门诊大厅二楼护栏外
	室内P3(曲面)
	320*160
	25.5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急诊分诊
	F5.0双色
	304*152
	1.46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门诊大厅挂号收费处外
	室内P4
	256*128
	10.5
	平方米
	
	

	
	西区门诊二楼采血处
	F3.75双色
	300*160
	2.52
	平方米
	
	

	东区
	东区门诊大屏
	室内P8
	400*200
	12.76
	平方米
	
	

	
	东区门诊一层检验
	F3.75双色
	304*152
	6.3
	平方米
	
	

	
	东区门诊一层收费处
	室内P2.5
	320*160
	3.6
	平方米
	
	

	
	东区门诊二层药房
	F3.75双色
	304*152
	3.06
	平方米
	
	

	
	东区会议室
	室内P2.5
	320*160
	21.52
	平方米
	
	

	
	东区导医台
	室内P2.5
	320*160
	1.85
	平方米
	
	

	
	东区二楼门诊药房
	F3.75双色
	300*160
	2.52
	平方米
	
	

	东西区LED屏面积合计：159.05平方米
	


四、维保考核要求

维保服务质量实行按年度定量考核制度，考核打分办法如下（总分100分）：

（1）故障响应时间(30分)

发生故障不能够及时响应处理的，有一次扣5分。

（2）文档提交及时性(20分)

月度服务详细报告，内容包括参与服务人员，服务时间，维保设备信息，故障现象及处理方式等，每月10号前提交上个月月度服务报告。内容完善的不扣分，内容达不到要求的酌情扣分，未提供的扣20分。

（3）故障处理情况（40分）

未按要求及时解决的，有一次扣5分。因违规操作导致更为严重故障的，有一次扣40分。

（4）遵章守纪服从安排（10分）

维保人员违反医院内部管理规定，或不服从医院工作安排的，有一次扣10分，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服务人员。

（5）综合考评年度评价

每年度服务期综合考评年度评价平均得分低于70分，采购人有权终止维保服务合同，限制其在采购人类似维保服务采购项目中的投标行

